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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

法规制度进一步做好规范招标投标 
主体行为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各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、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局、

皖发改公管函〔2022〕314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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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水利（水

务）局、商务局、审计局、广电局： 

认真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《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

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》（发改法规规

〔2022〕1117 号）有关要求，请结合以下工作任务，履职尽责，

加快创建一流招投标市场营商环境。 

一、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

场的意见》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12 号）以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，落

实落细省公共资源交易联席会议办公室《进一步创建一流招投标

市场营商环境工作方案》（皖公管联办〔2022〕4 号）、《2022

年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工作要点及任务分工》（皖公管联办〔2022〕

2 号）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，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，持

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，更好服务“确保全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

为全国发展大局多作贡献”，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

十大胜利召开。 

二、持续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《关于建立健全招标投

标领域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法规〔2021〕240

号）要求，各地各部门在起草、制定、修订地方或部门招标投标

和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规范性文件时，要认真开展公平竞争审查、

合法性审核，充分听取市场主体、行业协会商会意见，并向社会

公开征求意见不少于 30 日；要完善征求上一级主管部门意见机

制，确保规范性文件符合上位法规定，维护招标投标和公共资源

交易制度规则统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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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

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 

 

 

 

 

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

  

  

  

安徽省公安厅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

  

  

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

  

  

  

安徽省水利厅 安徽省商务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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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审计厅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 

  

  

  

 安徽省能源局 
 2022 年 9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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